
利害關係人之保護與利益迴避 
本公司於 114 年 1 月 21 日向董事會報告 113 年度利害關係人之保護與利益迴避情形： 

(1)員工溝通：辦理 4 次勞資會議。 

(2)客戶溝通：不定期與客戶針對產品、製程及品質管理進行實體及線上會議，至少兩次以上

客戶實際到廠查核。每年至少兩次海外(美國)商展。 

(3)股東/投資人溝通：辦理 1 場法人說明會、召開 1 次股東常會及 6 次董事會、重大訊息 35

則、新聞稿 2 篇、投資人來電洽詢 75 通並及時回覆。 

(4)利益迴避：董事會利益迴避共 5 案。 


